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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规则》之回顾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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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事大学 法学院，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摘要：《海牙规则》是船货双方利益妥协的产物，以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为宗旨，具有调整内容的限定性、法律

规范的强制性和规则内容的明确性之特点，其实施至少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基本实现了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且
对当前这一领域的国际化仍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汉堡规则》和《鹿特丹规则》采用的承运人责任规则超出海上贸

易实际需求，以及在上述特点方面存在不足，是其未能发挥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作用的主要原因。 在正确

认识海上货物运输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立法的共性和差异基础上，中国在对参加《鹿特丹规则》持谨慎态度的同

时，应当在《海商法》修改时积极借鉴或吸收该规则中合理和成熟的内容，优化《海商法》第四章采用的“混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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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规则》（Ｈａｇｕｅ Ｒｕｌｅｓ），即《统一有关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Ｌａｗ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ｉｌｌｓ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于 １９２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通过，２０２４ 年恰逢 １００
周年。 回顾《海牙规则》产生的背景、分析该规则的实施情况以及该规则的启示，对于正确理解该规则的内

涵、认清国际海事条约的本质特征与作用、确立对于国际海事条约的态度以及完善中国海商法的立法和司

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笔者阐述该规则产生的背景与特点、发挥的作用，运用该规则的成功经验审视

１９７８ 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ｂｙ Ｓｅａ，简称《汉堡规

则》）和 ２００８ 年《联合国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Ｗｈｏｌｌｙ ｏｒ Ｐａｒｔｌｙ ｂｙ Ｓｅａ，简称《鹿特丹规则》）的不足，并基于国际条约与

国内法的关系、立法的共性和差异，分析中国对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条约应持的态度，以及如何优化《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第四章所采用的“混合制度”。

一、《海牙规则》的产生：船货双方利益妥协的产物

《海牙规则》的产生与美国 １８９３ 年《关于船舶航行、提单以及与财产运输有关的某些义务、职责和权利

的法律》（Ａｎ Ａ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ｓｓｅｌｓ，Ｂｉｌｌｓ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ｔｉｅｓ，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简称《哈特法》）有着密切关系。

１９ 世纪中期，英国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建立起的庞大的、先进的船队，取代荷兰成为世界海运的霸

主。 英国普通法遵循合同自由原则，允许私人承运人通过合同条款改变基于委托制度和普通法承担的默示

义务。 英国的承运人开始凭借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在提单上规定减轻或免除普通法规定的承运人的义务

和责任的条款。 在 １９ 世纪中后期，有的提单上免责事由多达六七十项，甚至规定承运人管理货物的过失、船
员的故意行为以及船舶不适航等原因造成的货物灭失或损坏都在承运人免责之列。 此外，承运人在提单上

还规定较短的诉讼时效期间，以及适用英国法和英国法院有管辖权，①以保障免责条款带来的利益。 这种状

况使收货人、提单受让人的权益无从保障，严重妨碍提单的流通作用，出现银行不肯汇兑、保险公司不愿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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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运输风险的局面。①

英国承运人滥用合同自由的现象，使得美国的货主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为此，代表货主利益的美国为了

防止承运人滥用合同自由、保护其货主的利益，制定了《哈特法》。 该法就美国港口之间或者美国与外国港

口之间的货物运输而签发的提单或运输单证，以强制性规定的形式，规定了承运人的两项基本义务：一是谨

慎处理使船舶适航的义务；二是妥善和谨慎地管理货物的义务。 同时，该法规定了承运人对于货物灭失或损

坏的免责事由，前提是承运人履行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的义务。
美国制定《哈特法》（Ｈａｒｔｅｒ Ａｃｔ）后，当时属于英国自治领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仿效《哈特法》而

制定国内法，使《哈特法》产生了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区域化的效果。 但是，很多国家认识到要消除承运人滥

用合同自由的现象，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并必须采取国际社会统一行动而制定国际

公约。②

１９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当时的国际法协会所属的海洋法委员会（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在荷兰海牙召开会

议，通过了一个提单规则，并定名为《１９２１ 年海牙规则》（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Ｒｕｌｅｓ，１９２１）。 该规则属于民间规则，供
合同当事人自愿采纳。 １９２２ 年，海洋法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会议，对《１９２１ 年海牙规则》作了修改，形成了有

关提单若干规则的公约草案，供在外交大会上讨论。 １９２３ 年，海洋法国际会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所指定的一个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对公约草案作了修改。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会议

上，与会各国代表一致同意建议各自国家的政府采纳统一的公约。 同年，由该会议所指定的一个委员会在布

鲁塞尔对公约草案作了修改。
英国出于维护其航运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保持其世界航运大国地位的考虑，也主张制定海上货物运输

国际公约，公约对各国的船舶所有人有同等约束力，以此减少或消除各国法律之间的冲突。 与此同时，英国

《１９２４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ｂｙ Ｓｅａ Ａｃｔ，１９２４）于 １９２４ 年 ８ 月 １ 日获得英国国王的批准。③

该法实质上是将经 １９２３ 年修改后的公约草案转化为国内立法，公约草案的实质性条文作为该法的附件。 在

“附件中规则的适用”部分中，第 １ 条规定该法适用于英国国内海上货物运输；第 ５ 条规定当根据运输习惯，
提单上记载的散装货物重量由承运人和托运人之外的第三人确定或接受时，该记载不构成对承运人不利的

初步证据，也不构成托运人在货物装船时对其准确性的保证。
１９２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有 ２６ 国代表出席的外交会议上，《海牙规则》得以通过。
可见，《海牙规则》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条约，是当时英国、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之间

船货双方利益妥协的产物，以均衡船货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二、《海牙规则》的内容：以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为宗旨及其特点

《海牙规则》共 １６ 条，其中第 １ 条至第 １０ 条是实质性条款，内容包括：承运人、运输合同、货物、船舶和货

物运输的定义，承运人的义务、免责事由和赔偿责任限制，托运人的义务和责任，提单的签发、内容和证据效

力，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通知，诉讼时效，以及适用范围；第 １１ 条至第 １６ 条为形式条款，规定规则的签署、批准

或加入以及修改事宜。 《海牙规则》的内容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调整内容的限定性。 从该规则的标题中可以看出，其以统一有关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为宗旨，而

不是规范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全部内容。 因此，该规则不是调整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法典式国际

公约，因而相对于《汉堡规则》和《鹿特丹规则》，该规则内容简单。
《海牙规则》作为国际条约，属于广义的国际法范畴。 国际法是由相关国家协商制定的，是相关国家意

志协调、折中、妥协的产物。④ 从海上货物运输所体现的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的维度看，不同国家代表的利益

并不相同，具体可以分为三类：以航运为主的国家代表船方利益，以贸易为主的国家代表货方利益，而有的国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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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兼顾两种利益。 在该规则制定中，这种利益冲突突出表现为英国代表船方利益，而美国代表货方利益。 为

了取得妥协的结果，该规则限定了调整的内容。
首先，该规则对所适用的运输合同进行了限定。 该规则第 １ 条（ｂ）项规定：“运输合同”仅适用于提单或

任何类似的“物权凭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所包含的有关海上货物运输的合同；根据租船合同所签发的提单

或任何“物权凭证”，在其调整承运人与其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时，也包括在内。 据此，该规则所适用的运输合

同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由提单或任何类似的“物权凭证”所包含或证明；二是与海上货物运输有关。① 如提

单已经签发，该规则适用于提单所包含或证明的运输合同；如提单尚未签发，但在承运人和托运人订立运输

合同之时已约定或预期将签发提单，该规则适用于本将签发的提单所包含或证明的运输合同；如在承运人和

托运人订立运输合同之时约定或预期将不签发提单，则该规则不适用。② 以提单为该规则适用的基本要件

之一，是因为提单是单证贸易的基本手段，具有确定船货双方、货物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依据，以及银行

结汇的凭证等重要作用。
其次，该规则对其内容进行了限定。 该规则的内容以承运人责任为核心，包括承运人谨慎处理使船舶适

航义务（第 ３ 条第 １ 款）和管货义务（第 ３ 条第 ２ 款），对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般免责事由（第 ４ 条第 ２ 款）、
船舶合理绕航免责事由（第 ４ 条第 ４ 款）和危险货物特殊免责事由（第 ４ 条第 ６ 款），货物灭失、损坏的赔偿

责任限制（第 ４ 条第 ５ 款）。 同时，规定了托运人保证其提供的货物信息的准确性义务和不履行该义务时的

赔偿责任（第 ３ 条第 ５ 款）、托运人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第 ４ 条第 ３ 款），提单的签发、内容和证据效力（第 ３
条第 ３ 款、第 ４ 款和第 ７ 款），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通知与诉讼时效（第 ３ 条第 ６ 款）。 虽然该规则条文数量少，
内容简单，但以承运人责任为该规则创设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核心。

最后，《海牙规则》规定了以下三种不适用的情形：一是第 １ 条（ｃ）项“货物”的定义中排除了活动物和舱

面货。 其中，舱面货是指运输合同载明装于舱面且实际装于舱面的货物。 这是因为，这两种货物的运输具有

特殊风险，允许承运人和托运人双方按照合同自由原则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二是第 ５ 条规定该规则不

适用于租船合同，但适用于根据租船合同所签发的提单。 换言之，该规则不调整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关

系。 这是因为，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缔约地位通常平等，合同是在双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从而可以

适用合同自由原则，约定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但是，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托运人之外的第三者提单持

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关系仍受该规则的制约，以保护该第三人的正当利益。 三是第 ６ 条规定承运人和托运

人可以就特定货物运输，以任何条件，而自由地订立任何协议。 具体而言，根据货物的性质和状况，或者据以

进行运输的环境和条件，有订立特别协议的合理需要，且不是依照普通程序成交的一般商业货物运输中，承
运人可与托运人就此种货物运输的权利和义务，自由订立任何协议，条件是不得违反公共秩序，也不签发提

单，而且将此种协议载入不得转让并注明这种字样的收据内。 换言之，对于货物具有特殊性或者货物的运输

具有特殊性的情形，该规则有条件地不适用。
第二，法律规范的强制性。 与任意性法律规范相对应，强制性法律规范是指必须遵守和执行的法律规

范，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或其他方式予以变更或排除适用。
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原则被认为是最重要、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原则。 “由于契约是当事人

基于自由意志而达成合意的结果，而且契约关系一般只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因而对当事人来说，在
意思表示自主自愿的情况下所达成的交易条件，在其心理认同上往往认为是等值、合理的，因而也是公正

的……”③在《哈特法》和《海牙规则》之前，英国等国的承运人便是利用合同自由原则，在提单上设置减轻或

免除普通法规定的承运人的义务和责任的条款。 《海牙规则》继承《哈特法》的立法模式，通过设置强制性规

范，规定运输合同中约定的或提单上规定的减轻或免除承运人责任的条款无效，从而避免承运人滥用合同自

由原则。 《海牙规则》通过设置强制性法律规范，意图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领域对合同当事人本来具有的合

同自由进行规范和限制。④ 该规则第 ３ 条第 ８ 款规定：“运输合同中的任何条款、约定或协议，凡是解除承运

①
②
③
④

参见胡正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原理、立法与实践》，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第 ８８８ 页。
Ｊｕｌｉａｎ Ｃｏｏｋｅ ＆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Ｙｏｕｎｇ， ｅｔ．ａｌ．， Ｖｏｙａｇ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ＬＰ， ２００１， ｐ．９１３⁃９１４．
包哲钰：《对契约正义的一种解读———现代法律对契约自由的限制》，载《西部法学评论》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第 ３５ 页。
Ｒａｏｕｌ Ｃｏｌｉｎｖａｕｘ， Ｃａｒｖｅｒ’ ｓ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ｂｙ Ｓｅａ （１３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ｔｅｖｅｎｓ ＆ Ｓｏｎｓ， １９８２， ｐ．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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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船舶对由于疏忽、过失或未履行本条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因而引起货物或关于货物的灭失或损坏的责任

的，或以本规则规定之外的方式减轻这种责任的，一律无效。 有利于承运人的保险利益或类似的条款，应视

为属于免除承运人责任的条款。”同时，第 ５ 条第 １ 款规定：“承运人可以自由地全部或部分放弃本规则所规

定的权利和免责，或增加其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这种放弃或增加，应当在签发给托运人的提单上注

明。”换言之，该规则规定的承运人的义务和责任是最低限度的，即承运人不得通过合同约定或提单的规定

减少其义务和责任，但可以增加其义务和责任，而承运人的权利和免责是最高限度的，即承运人不得通过合

同约定或提单的规定增加其权利和免责，但可以减少其权利和免责。① 在这一范围内，第三者提单持有人的

利益得到法律的保护。
第三，规则内容的明确性。 前文所述，《海牙规则》只有 １６ 个条文，内容简单。 但是，该规则内容具有明

确性的特点，最典型的是第 ４ 条第 ２ 款就承运人对于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般免责事由的规定。 该款采用了

一揽子免责事由加兜底条款的规定方法。 其中，一揽子免责事由列明了从（ａ）项到（ｐ）项共 １６ 项承运人或

船舶的免责事由，（ｑ）项兜底条款明确了承运人的归责原则，表明除（ａ）项承运人对于船长、船员等的航海过

失免责和（ｂ）项承运人对于船长、船员等的火灾过失免责外，承运人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 这 １６ 项

列明的承运人免责事由大多源自于英国法院判例，含义比较明确、可操作性强，对船货双方的行为和司法实

践具有明确的指引作用，符合法律的效率价值。 法律中订立兜底条款被认为是一项立法技术，将所有其他条

款没有包括或者立法时预测不到的内容包括其中，目的是防止法律规定的不周延性，以及适应社会情势的变

迁，使得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此为依据，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将一些法律施行中出现的新情况等通过适

用该条款予以解决。② 因此，该规则中订立兜底性条款符合法律的公平价值。
《海牙规则》采用列举承运人免责事由和兜底条款并用的规定方法，兼顾了法律的效率和公平价值。

《海商法》和其他很多国家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以及《鹿特丹规则》，均采用了这种规定方法。 《海商法》
第 ５１ 条系参照《海牙规则》第 ４ 条第 ２ 款的规定订立，虽然列明的承运人免责事由为 １２ 项，但表述与该规则

列明的 １６ 项承运人免责事由基本相同，内涵和外延没有变化。 《鹿特丹规则》第 １７ 条“赔偿责任基础”
第 ３ 款列明了 １５ 项承运人免责事由，除没有规定航海过失免责和火灾过失免责外，基本上保留了《海牙规

则》其余 １４ 项免责事由，并增加了（ｎ）项“避免或者试图避免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合理措施”，以及（ｏ）项“承
运人根据第 １５ 条和第 １６ 条所赋权利的作为”。

三、《海牙规则》的实施：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

国内一些海商法文献中论及海商法的特点时，认为海商法具有国际统一性的特点。 顾名思义，各国法律

的统一，是指各国法律完全一致或相同，消除一切法律差异和冲突。 然而，在国家还存在的社会里，要实现全

世界各个法律体系的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③ 因此，论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抑或海商法的特点

时，使用“统一性”的表述并不确切。 法学界有学者使用“法律国际化”“法律趋同化”“法律全球化”或“法律

一体化”的表述。④ 笔者采用“法律国际化”的表述。
根据荷兰条约数据库的统计，⑤截至目前，批准或加入《海牙规则》的国家为 ７３ 个，其中包括比利时、法

国、德国、新加坡、土耳其、瑞士和美国等重要航运或贸易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亚、丹麦、芬兰、意大

利、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等重要航运或贸易国家亦曾是批准或加入该规则的国家，但后来陆续退

出，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因批准或加入 １９６８ 年《修正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议定书》（简称《维斯

比规则》）而退出，成为批准或加入经《维斯比规则》修正的《海牙规则》，即《海牙－维斯比规则》（Ｈａｇｕｅ⁃Ｖｉｓｂｙ
Ｒｕｌｅｓ）的国家。 中国亦加入了《海牙规则》，但该规则仅适用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简称中国香港）和澳门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胡正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原理、立法与实践》，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第 ９０５ 页。
参见胡正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原理、立法与实践》，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第 ２９９⁃３００ 页。
参见李双元、张茂、杜剑：《中国法律趋同化问题之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 页。
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 ５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０４ 页。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Ｌａｗ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ｉｌｌｓ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Ｏｖｅｒｈｅｉｄ．ｎｌ，ｈｔｔｐｓ： ／ ／ ｖｅｒｄｒａｇｅｎｂａｎｋ．ｏｖｅｒｈｅｉｄ．ｎｌ ／

ｅｎ ／ Ｖｅｒｄｒａｇ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００４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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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行政区。 在目前或曾经批准或加入《海牙规则》的国家中，该规则于生效之日的 １９３１ 年 ６ 月 ２ 日对其生

效的国家有 ３６ 个，并且英国将其扩大适用于 ４８ 个海外领地；此后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期间批准或加入的国

家有 ４９ 个。 因此，至少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在该规则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了国际化，该规则

对于这一领域的国际化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维斯比规则》对《海牙规则》进行了修正，修正的内容限于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提单的证据效力、非合

同之诉讼、诉讼时效和规则的适用范围这五个方面。 其中，对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的修正是重大修改，非合

同之诉讼是新增的规定，而其他三个方面的修正是轻微的修改。 根据荷兰条约数据库的统计，①截至目前，
批准或加入《海牙－维斯比规则》的国家为 ２４ 个，英国将其扩大适用于 ９ 个海外领地，并且这些国家中的比

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是航运发达国家。 中国亦是加入该规则的国家之一，
但该规则仅适用于中国香港。

１９７９ 年《修正经 １９６８ 年议定书修正的 １９２４ 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国际公约的议定书》对《海
牙－维斯比规则》进行了修正，于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生效。 但是，该议定书只是将该规则规定的承运人赔偿责

任限额采用 ＳＤＲ 为计算单位，故该议定书通常被称为 ＳＤＲ 议定书。 根据荷兰条约数据库的统计，②截至目

前，批准或加入经 １９７９ 年 ＳＤＲ 议定书修正的《海牙－维斯比规则》的国家为 ２２ 个，英国将其扩大适用于 ９ 个

海外领地，并且这些国家中除上述批准或加入《海牙－维斯比规则》的国家中的航运发达国家外，希腊、日本

和俄罗斯是航运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贸易发达国家。 中国加入的该议定书适用于中国香港这一

航运发达地区。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２０２３ 年海运评论》（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２０２３）
中的统计，③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商船总吨位占世界商船总吨位的比例超过 ４５％。

此外，有些国家虽未参加经 １９７９ 年 ＳＤＲ 议定书修正的《海牙－维斯比规则》，但其国内立法基本或部分

采纳该规则的内容。 例如，韩国《商法》中基本采纳了这一规则的内容。 中国加入的这一规则不适用于中国

内地，但《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是以该规则为基础而制定，作为其核心内容的承运人的责任

规则，包括承运人使船舶适航义务（第 ４７ 条）、管货义务（第 ４８ 条），承运人一般免责事由（第 ５１ 条），承运人

赔偿责任限制（第 ５６ 条）及其丧失（第 ５９ 条）等，与该规则的规定相同或相似。 航运实践中，很多提单、国际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者航次租船合同中的“首要条款”或法律适用条款约定适用该规则或采纳该规则的国

内法，从而扩大了该规则的适用。
可以说，当前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国际化，基本建立在经 １９７９ 年 ＳＤＲ 议定书修正的《海牙－维斯比

规则》的基础之上，而该规则建立在《海牙规则》的基础之上，尤其是承运人的义务和一般免责事由的规定。
因此，《海牙规则》虽然出台已有 １００ 年，但对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国际化仍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四、《海牙规则》的启示：如何看待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条约

（一）国际条约在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中的作用

航运是全球化的先驱。 １５ 世纪末至 １６ 世纪初，以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和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为代表

的西方海上探险家，开启了航运全球化的进程。 １９ 世纪初期开始使用蒸汽机船舶，船舶动力从自然力转变

为机械力，船舶吨位大幅度增加，能运载更多的货物。 １９ 世纪末期大型蒸汽机船舶的使用使得航运全球化

的进程明显加快。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内燃机船舶的使用，成为航运全球化的新里程碑。 与航运作为全球化的

先驱相对应，航运法律成为法律全球化的先导。
法律国际化表征国家之间在法律上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程度，是各国的法律趋于接近甚至一致的现

象。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在法律上相互密切联系，彼此深刻影响。 航运是最传统和最典型的国际性

①

②

③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Ｌａｗ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ｉｌｌｓ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Ｏｖｅｒｈｅｉｄ．ｎｌ，ｈｔｔｐｓ： ／ ／ ｖｅｒｄｒａｇｅｎｂａｎｋ．ｏｖｅｒｈｅｉｄ．ｎｌ ／
ｅｎ ／ Ｖｅｒｄｒａｇ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００３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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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 ／ Ｖｅｒｄｒａｇ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０００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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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活动，航运法律高度国际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 法律国际化可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其中法律

国际化的初级阶段是各国国内法之间相互影响，即各国之间的法律协调、移植。 《哈特法》出台后，澳大利

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仿效《哈特法》而制定国内法，便是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的初级阶段的表现。 法律

国际化的高级阶段表现为国际社会共同制定或认可供共同遵守的法律，即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属于广义的

国际法。 国际法是深层次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的产物，各国依照相同的法律协调或一致行动，解决国际性问

题。① 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的初级阶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消除相关国家之间海上货物运输法律

的差异，但在海上货物运输国际化的高级阶段才有可能基本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国际统一。 因此，要实

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国际化，根本的途径是制定国际公约并广泛实施。 为此，以《海牙规则》的制定

为先导，国际社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使得海上货物运输成为国际上制定国际公约较早和较多的领域。
１．《海牙规则》的成功经验

如前文所述，《海牙规则》对于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国际化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对于当前国际海

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国际化仍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条约发展的历史角度看，《海牙规

则》无疑是成功的典范。 这一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规则的制定是以统一有关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为宗

旨，结合了当时国际海上贸易发展的实际状况，具有前述调整内容的限定性、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则内容的

明确性这三个特点。 笔者认为，只有具有这三个特点的国际海事条约，才能符合实现某一领域国际规则统一

的宗旨，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关于调整内容的限定性。 调整内容的限定性符合国际条约是国际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众多国家

之间妥协的产物这一本质特征。 与一国国内法的制定需服从该国整体经济利益不同，国际商事条约的制定

需以代表不同利益的国家之间取得一致认同或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同为条件，从而必然是各国利益妥协的产

物。 否则，一个国际条约便无法获得通过，或者即使通过也难以生效，或者即使生效也难以获得广泛采纳。
对此，在国际条约的立法思路和技术上，通常对条约所创设的法律制度内容进行限定，即限于能够取得一致

认同或得到多数国家认同的必要内容，而不追求法律制度的完整性。 对于条约没有规定的内容，由国内法作

出规定。 《海牙规则》遵循了这样的立法思路和技术，以统一有关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为宗旨，限定调整的

内容。
第二，关于法律规范的强制性。 设置海上货物运输强制性法律规范，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适用进行必要的

限制，具有正当性。 合同自由原则使得合同当事人可以自主决定交易的对象、内容和方式等，符合效率价值。
但是，该原则的适用须以合同当事人缔约地位平等，合同是在双方当事人充分协商基础上达成，以及不损害

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为前提。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具有涉他性，突出表现为当货物买卖合同采用 ＣＩＦ、
ＣＦＲ 或类似贸易术语时，运输合同由承运人和作为货物卖方的托运人达成，承运人负有向作为货物买方的

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义务，并承担货物灭失或损坏的赔偿责任，而第三者收货人、提单持有人的此

种正当利益不能完全依赖承运人和托运人自愿订立的合同中的约定。 而且，当承运人的缔约地位远高于托

运人时，承运人有可能滥用合同自由而减轻或免除其义务和责任，而设置承运人的义务和责任的强制性规范

可以避免其滥用合同自由。 因此，通过设置强制性法律规范，有助于保障交易的公平以及第三人的正当利

益，从而保障法律的公平价值的实现。 通过设置强制性规范而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适用进行必要限制的立法

模式，是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规则国际化的必要选择。 否则，如果仅仅设置任意性规范，承运人便可通过

对运输合同的约定或提单的规定加以背离，结果将是无法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规则的国际化。
这一立法模式为《汉堡规则》和《鹿特丹规则》，以及包括《海商法》第四章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海上货物

运输立法所沿用。 并且，从《海牙规则》到《鹿特丹规则》，强制性规定的范围总体上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

扩大的趋势，突出表现为：一是适用的合同文件范围扩大，即从《海牙规则》仅适用于提单或类似“物权凭

证”，扩大到《汉堡规则》适用于运输合同，再到《鹿特丹规则》适用于运输合同、运输单证和电子运输记录；二
是针对的主体范围扩大，即从《海牙规则》仅针对承运人的义务、承运人和船舶的赔偿责任，扩大到《汉堡规

则》针对承运人、实际承运人和托运人的义务和赔偿责任，再到《鹿特丹规则》针对承运人、海运履约方、托运

① 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 ５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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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收货人、控制方、持有人和单证托运人的义务和赔偿责任，即从对船方义务和责任的一元强制，发展为同

时对货方义务和责任的二元强制，而且船方和货方的范围扩大。 虽然依据《鹿特丹规则》第 ８１ 条“活动物和

某些其他货物特别规则”的规定，该规则中的强制性规定不针对活动物运输和特定货物运输，因而回归到

《海牙规则》对于这两种运输实行合同自由原则，并且依据该规则第 ８０ 条“批量合同特别规则”的规定，有条

件地允许批量合同背离该规则，即有条件地实行合同自由原则，但并没有改变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条约中强

制性规定的范围总体上呈现的增加趋势，唯一保持不变的是在租船合同的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实行合同自

由原则。
第三，关于规则内容的明确性。 规则内容的明确性可以从法律规范的可预见性和法律的效率价值得以

诠释。 规则内容的明确性是法律规范的可预见性之要求，而法律规范的可预见性是法律规范的核心要求和

基本特征之一。 法律规范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其可预见性是指人们在行为之前能够知道什么可以为，什么应

当为，以及什么不应当为，从而依据法律规定预测其行为的后果。 法律规范的可预见性要求法律规定明确、
稳定。 就国际航运活动中最重要的海上货物运输而言，无论是船方还是货方，都不愿意看到装货港、卸货港

和争议解决地所适用的法律并不相同，否则会严重影响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 尤其是，如船方或货方不能预

见其承担的海上货物运输风险，就难以通过保险而分散其风险。
法的效率价值是指法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多或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

率的需要。 经济分析法学认为，经济意义上的许多活动和事件难以适用公平或公正的标准，经济活动更多地

适用效率或效益的标准，效率正义比公平正义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① 商业活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而商

业活动的效率是保障商业利润的要素之一。 船货双方均希望所适用的法律规则内容明确，以提高达成交易

的效率；即使在合同履行中出现争议，也便于及时解决，节省解决争议的成本。 因此，海上货物运输法律规则

对于法律的效率价值具有较高的追求，而规则内容的明确性是保障效率价值的基本要求。
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会产生冲突。 法律规则内容的明确性符合效率价值，但有可能出现法律规定的不

周延性，以及不适应法律施行中出现的新情况，从而不符合法律的公平价值。 然而，只要法律规则实现船货

双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安排，船货双方注重法律规则可预见性、追求效率价值，还另有原因。 这是因为，
船货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安排，实质上体现海上货物运输风险的分担。 当船方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增加时，其投

保责任保险时支付的保费相应提高，进而在不考虑运力供求关系的情况下，理论上运费因船舶经营成本的增

加而相应提高，而货方承担的风险相应减少，其投保货物运输保险时支付的保险费也相应减少，从而可实现

船货双方经济利益新的平衡。 同时，诸如《海牙规则》第 ４ 条第 ２ 款列明承运人免责事由，明确的法律规则

能够满足法律规则可预见性，减少争议的发生，便于争议的解决，从而符合船货双方的意愿，并且该款中的兜

底性条款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列明免责事由所带来的不足。 由此，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得到均衡。
２．对《汉堡规则》和《鹿特丹规则》的审视

《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对于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可用于审视《汉堡规则》
和《鹿特丹规则》。

第一，对《汉堡规则》的审视。 《汉堡规则》采用了法典式的立法模式，其所确立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

律制度的内容比较完整。 该规则于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通过，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生效。 根据“联合国条约

库”的统计，截至目前，批准或加入该规则的国家为 ３５ 个，②但均为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航运大国或

贸易大国，且很多是内陆国。
《汉堡规则》弥补了《海牙－维斯比规则》的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基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实践的需要，设

立了实际承运人和实际托运人（由其本人或以其名义或代其将货物实际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

运人的任何人）规则，将活动物和舱面货列入货物范畴并设立了特别规则（第 ５ 条第 ５ 款、第 ９ 条），完善了

非合同索赔规则（第 ７ 条）、托运人的义务和责任规则（第 １２ 条、第 １３ 条和第 １７ 条），以及提单的规定（第 １４
条至第 １６ 条）。 但是，该规则没有有效发挥使得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的作用，其原因很复杂。 例如：该

①
②

参见陈彤、石路：《效率与公平———法律价值目标的判断与抉择》，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第 ２０ 页。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ｂｙ Ｓｅａ，１９７８，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ｓｈｏｗＤｅｔａｉｌｓ．

ａｓｐｘ？ ｏｂｊｉｄ ＝ ０８０００００２８００４２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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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第 ５ 条“赔偿责任基础”第 １ 款采用的承运人归责原则是完全的过错责任，废除了承运人对于船长、船
员等的航海过失免责和火灾中的过失免责，第 ６ 条“责任限制”第 １ 款规定承运人对于货物的灭失或损坏所

造成的损失的赔偿责任，以受灭失或损坏的货物每件或每其他装运单位相当于 ８３５ＳＤＲ 或毛重每公斤２．５
ＳＤＲ 的数额为限，以二者中较高者为准，比《海牙－维斯比规则》规定的限额提高了 ２５％。 然而，航运发达国

家普遍认为《海牙－维斯比规则》中的承运人责任规则是适当的，《汉堡规则》规定的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过

高，超出了使大多数案件中货方因货物灭失或损坏而受到的损失得到充分赔偿这一实际需要。
此外，《汉堡规则》的规定被认为明确性较差。 例如，《汉堡规则》第 ５ 条第 １ 款对于承运人归责原则的

规定没有列明承运人的具体免责事由，而仅采用了原则性的表述：“如果引起货物的灭失、损坏或延迟交付

的事故发生在第 ４ 条定义的承运人掌管货物的期间，承运人对由于货物的灭失、损坏以及延迟交付所造成的

损失，应负赔偿责任，除非承运人证明，其本人及其受雇人和代理人已为避免事故的发生及其后果而采取一

切所能合理要求的措施。”又如，该条第 ２ 款对于货物迟延交付规定：“如果货物未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或
者在没有这种约定时，未在按照具体情况对一个勤勉的承运人所能合理要求的时间内，在海上运输合同规定

的卸货港交付，便是延迟交货。”普遍认为，实践中对于合理时间的界定很容易发生争议。
第二，对《鹿特丹规则》的审视。 《鹿特丹规则》不但适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还有条件地适用于国际

海上货物运输之前或之后的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即试图取代《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

则》，以及尚未生效的 １９８０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Ｇｏｏｄｓ）和 １９９１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公约》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鹿特丹规则》实质性条

文多达 ８６ 条，设立了完整的海上国际货物运输法律制度。 然而，该规则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通过后，截至

目前只有贝宁、喀麦隆、刚果、西班牙和汤加这 ５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与满足该规则第 ９４ 条规定的 ２０ 个国家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生效条件相距甚远。
与《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相比较，《鹿特丹规则》的制定考虑到现代国际货物运输实践做

法，包括集装箱化、门到门运输合同和使用电子运输单据，设立了电子运输记录规则（第三章和第八章），完
善了托运人的义务和责任规则（第七章），设立了承运人识别规则（第 ３７ 条）、货物交付规则（第九章）、货物

控制权规则（第十章）和权利转让规则（第十一章）等为当代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所需的内容。 但是，
该规则至少在短时期内，将无法发挥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的作用，其中的原因复杂多样。 该规则

第 １７ 条“赔偿责任基础”采用的承运人归责原则亦是完全的过错责任，废除了承运人对于船长、船员等的航

海过失免责和火灾中的过失免责。 第 ５９ 条“赔偿责任限额”第 １ 款中规定，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为按照

所涉货物的件数或者其他货运单位计算，每件或每个其他货运单位 ８７５ＳＤＲ，或按照索赔或者争议所涉货物

的毛重计算，每公斤 ３ＳＤＲ，以二者中较高者为准。 其中，每件或每个其他货运单位 ８７５ＳＤＲ，比《海牙－维斯

比规则》规定的限额高出 ３１％，比《汉堡规则》规定的限额高出 ５％；按照货物的毛重计算每公斤 ３ＳＤＲ，比《海
牙－维斯比规则》规定的限额高出 ５０％，比《汉堡规则》规定的限额高出 ２０％。 普遍认为，《海牙－维斯比规

则》规定的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满足实际需要，也即在大多数案件中能够使货物的灭失或损坏得到充分赔

偿，因而《鹿特丹规则》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远远超出实际需要。 可见，《鹿特丹规则》中的承运人责任规则

存在与《汉堡规则》相同的问题。
此外，《鹿特丹规则》试图取代 ５ 个国际条约，尤其是有条件地调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之前或之后的其

他运输区段，调整内容过于宽广，使得调整内容不具有适当的限定性。 该规则第十六章“合同条款的有效

性”第 ７９ 条“一般规定”规定了法律规范的二元强制性，但第 ８０ 条“批量合同特别规则”对于批量合同作了

例外规定，即在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批量合同可以有条件地约定增加或者减少该规则中规定的权利、义务

和赔偿责任，并且此种约定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对托运人之外的第三者收货人产生约束力。 而且，第十四章

“管辖权”第 ６７ 条“法院选择协议”第 ２ 款规定，批量合同中的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对托

运人之外的第三者收货人产生约束力；第十五章“仲裁”第 ７５ 条“仲裁协议”第 ４ 款规定，批量合同中的仲裁

协议，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对托运人之外的第三者收货人产生约束力。 其结果是，托运人之外的第三者收货人

需要受到未经其协议或同意的批量合同中的法院管辖协议或仲裁协议的约束，进而迫使其到境外进行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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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仲裁。 在该规则的制定中，批量合同的此种规定由美国代表团提出，但受到很多国家代表团的反对。 最

终，第十四章“管辖权”和第十五章“仲裁”规定了“选择适用”，即只是对声明将受这两章规定约束的国家具

有约束力，并且将批量合同规则与非洲国家代表团极力主张的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作为一揽子解决方案，才
勉强获得大多数国家代表团的认同。 但是，这无疑给该规则的生效增添了困难。 可见，该规则在法律规范的

强制性安排上并未取得理想的结果。
以上运用《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的成功经验审视《汉堡规则》和《鹿特丹规则》的结果表明，

在航运发达国家仍然普遍认为《海牙－维斯比规则》采用的承运人责任规则是适当的背景下，接受包含新的

承运人责任规则的新国际条约，尤其是此种责任规则超出海上贸易实际需求时，并非易事，除非新条约内容

目的是弥补现有制度存在的漏洞和不足。 摒弃经过数十年长期实践而被船货双方及其保险人所熟悉的制度

规则，并不符合其意愿。 此外，《汉堡规则》存在法律规则的明确性方面的不足，而《鹿特丹规则》存在调整内

容的限定性和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这两方面的不足。 笔者认为，上述因素是导致《汉堡规则》和《鹿特丹规则》
未能发挥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的作用的重要原因。

（二）海上货物运输的国内法与国际条约的互动

１．海上货物运输的国内法与国际条约互动的应然性

国内法以维护一国利益为目标，体现“国家本位”，国际条约以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为目标，体现“国
际社会本位”，而法律国际化的本质是“国家本位”存在逐渐被“国际社会本位”所主导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

的进程使得国际社会更加追求共同的法律规则，从而为法律国际化奠定基础。 然而，在法律国际化的进程

中，国内法仍有其存在的应然性，主要有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国际条约不可能完全取代国内法。 这是由于各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等方面存

在很大差异。 当某一国际条约不符合一国的整体利益时，该国便不会参加，而是选择通过国内法设立相应的

法律制度。 有学者指出：“法律的趋同化，也不能完全杜绝法律冲突的产生，它只能力求缓和这种冲突。 这

既是法律趋同化的积极意义之所在，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的表现。”①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法律的国际化

程度并不相同。 例如，在航运领域，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条约对于实现航运领域法律国际化的效果，远不如

国际海事组织制定并经修改的 １９７４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ｔ Ｓｅａ）、经 １９７８ 年议定书等修改的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等技术性国际条约。 究其原因，世界各国在海上船舶航行安全、防止

船舶污染海域等公法领域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② 但总体而言，法律国际化表征的只是一种趋势，是国际社

会共同追求的目标，而不可能成为实然状态。 虽然世界各国都有着统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愿望，并且

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是某一国际公约的广泛实施，但由于各国在海上贸易领域的根本利益不同，
以及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 目前，希腊等传统航运大国的根

本利益体现为船方利益，美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传统贸易大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体

现为货方利益，而中国、德国和日本等少数国家既是航运大国，又是贸易大国，其根本利益体现为船方利益和

货方利益的平衡，从而国际社会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往哪一国际条约统一上存在利益上的很大分歧。
在现代社会，这种分歧的存在使得海上货物运输法律难以通过广泛实施某一国际条约实现国际化，因而国内

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存在具有必然性。
第二，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内容需由国内法弥补。 这是由国际条约调整内容的限定性所决定的。 如前

文所述，国际条约的内容需以代表不同利益的国家之间取得一致认同或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同为条件，而不追

求或过分追求制度的完整性。 换言之，对于不能得到多数国家认同的内容，国际条约需留给国内法作出规

定。 在这一点上，要避免一项国际商事条约所设立的法律制度必须是完整的这一误解。 与国际条约不同，国
内法需要注重一项法律制度的完整性。 因而，一国即使参加一项国际条约，其国内法也往往需要弥补该国际

条约没有规定的内容。

①
②

李双元、张茂、杜剑：《中国法律趋同化问题之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 页。
参见胡正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原理、立法与实践》，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第 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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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国参加国际条约后需将其并入或转化为国内法。 从世界各国的做法看，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将参

加的国际条约的内容列入本国法律体系：一是将条约并入国内法，又称“一元论”，即在一国宪法或其他法律

中概括性地规定参加的条约在本国生效或者经公布后具有国内法的效力；二是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又称

“二元论”，即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相应的国内法将参加的国际条约转化为国内法规则。 条约并入或转化

的区别主要在于一国参加的生效条约是必须逐一产生国内法的效力，还是笼统地规定具有国内法的效力。①

采用将条约并入国内法的国家主要有法国、德国、芬兰、波兰、俄罗斯和瑞士等；采用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的

国家主要有英国、其他英联邦国家、意大利和北欧国家。 例如，英国《１９７１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将《海牙－维
斯比规则》转化为国内法，将该规则作为该法的附件。 将条约并入国内法意味着条约在一国直接适用，而将

条约转化为国内法意味着条约在一国间接适用。②

《海商法》第 ２６８ 条第 １ 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

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一规定表明，中国参加的海商法领域的国

际条约一经对中国生效，除中国保留的条款外，便可在国内直接适用，且其效力高于国内立法，因而采用的是

将条约并入国内法的做法。 但是，本条规定被置于《海商法》第十四章“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之下，因而中

国参加的海商法领域的国际条约对于非涉外关系不能直接适用，而需要采用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的做法。
但是，此种转化并非一定要将条约的全部内容转化为国内法，而可以基于中国国情，选择性地吸收或借鉴条

约的内容。 可见，在采用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做法的国家，需要制定相应的国内法才能使条约得以适用。 中

国虽然采用将条约并入国内法而直接适用的做法，但对于不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关系，只有转化为国内法的

条约内容，才能间接地得到适用。
在全球化进程中，需要以法律发展的多样性和趋同性为立足点，各国法律相互兼容，求同存异，寻求多样

性的统一。③ 可以预见，经济全球化必将进一步推动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国际化，但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多

样性将长期存在，即既存在国际条约，也存在国内法，并且国际条约之间、国际条约与国内法之间，以及各国

国内法之间存在差异。 但是，由于国际社会共同追求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国际化，国际条约与国内法之间、
各国国内法之间必然产生互动，在概念、原则和规则方面相互借鉴、吸收。 法律国际化表现在国际法律的创

制和国内法律的创制两个方面。 国际条约在制定中吸收能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内法成分，使得一些国

内法的内容国际化。 国内法在制定中吸收国际条约中符合本国整体经济利益的成分，使得一些国际条约的

内容国内化。 这种互动既推动国际法的发展，也推动国内法的发展，既是应然状态，也是实然状态。 如前文

所述，《海牙规则》借鉴和吸收《哈特法》的规定，而英国《１９２４ 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美国《１９３６ 年海上货物

运输法》借鉴和吸收《海牙规则》的规定，便是很好的例证。
２．海上货物运输国际条约的本土化：国内法采用的“混合制度”
法律本土化的基本表现之一是外来法的本土化改造，即从本国的文化和国情出发对外来法进行本土化

调适和改造，以使外来法能够融入本国的法体系或法律文化之中，为民众所接受和遵守。④ 在经济全球化的

进程中，在航运等涉外性强的领域，为了更好地实现法律国际化的目标，法律本土化所针对的外来法主要是

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这是因为，在国内法律的创制方面，法律国际化要求一国在符合国情的前提下，通过

吸收和借鉴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内容将其国内化，使得国内法同国际法接轨，但不排除同时移植、借鉴国

外法律先进的内容。 《海商法》被认为是中国法律在趋同化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 有学者指出：“应该认为，
它是趋同化在中国国内立法方面得到最突出表现的一部‘杰作’。”⑤

当某一领域的国际商事条约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一国整体经济利益，因而不宜参加时，国内法中采用

“混合制度”便是务实的选择。 “混合制度”是以该领域被广泛适用的某一国际条约为基础，吸收其他国际条

约中合理和成熟的成分，并增加符合本国国情的特殊规定。 《海商法》制定时，《海牙－维斯比规则》被世界上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徐锦堂：《关于国际条约国内适用的几个问题》，载《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７４ 页。
参见罗国强：《论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问题》，载《兰州学刊》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４ 页。
参见张廉：《全球化的法律意义：多样性的统一》，载《宁夏党校学报》２００９ 第 ６ 期，第 ５０ 页。
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 ５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１７ 页。
李双元、张茂、杜剑：《中国法律趋同化问题之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 年第 ３ 期，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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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航运国家甚至贸易国家所采纳，但由于制定的年代早、内容简单，并不完全符合该法制定时设立完整的

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的需求；《汉堡规则》虽然内容全面，且该法出台时已经预见到该规则很快将生效，但
已经批准或加入该规则的国家中没有航运大国和贸易大国，并且从国际上对该规则的反响看，很难会有航运

大国和贸易大国批准或加入。 基于这种考虑，中国不宜参加任何一个规则，故而《海商法》第四章采用了“混
合制度”。 该制度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以《海牙－维斯比规则》为基础的规定；二是吸收《汉堡规则》中合

理和成熟的内容的规定；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定，包括符合中国国情的规定和弥补这两个规则漏洞的规

定，详见表 １。
表 １　 《海商法》第四章“混合制度”内容构成

规定的性质 主要内容与条文

以《海牙－维斯比规则》为基
础的承运人责任的规定

承运人对非集装箱货物的责任期间（第 ４６ 条）、承运人使船舶适航义务（第 ４７ 条）、管货义务（第 ４８ 条）、
船舶不进行不合理绕航义务（第 ４９ 条）、一般免责事由（第 ５１ 条）、货物灭失或损坏赔偿责任限制（第 ５６
条）、赔偿责任限制丧失（第 ５９ 条）

吸收《汉堡规则》 中合理和
成熟的内容的规定

定义（第 ４２ 条）、承运人对集装箱货物的责任期间（第 ４６ 条）、活动物运输（第 ５２ 条）、舱面货运输（第 ５３
条）、实际承运人责任（第 ６０ 条至第 ６５ 条）、非合同索赔（第 ５８ 条）、托运人责任（第三节）、运输单证（第四
节）、货物交付（第五节，货物灭失或损坏通知时间除外）

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定
货物迟延交付责任（第 ５０ 条）、货物迟延交付赔偿责任限制（第 ５７ 条）、货物灭失或损坏赔偿金额（第 ５５
条）、无人提取的货物的处理（第 ８６ 条）、货物留置权（第 ８７ 条、第 ８８ 条）、合同的解除（第六节）

　 　 《海商法》第四章采用的“混合制度”被瑞典等北欧国家及俄罗斯的立法所效仿。 客观地讲，“混合制

度”并不能发挥促进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统一化的作用，反而给已经有多个国际条约并存的国际海上货

物运输法律不统一的局面，增加了新的不统一因素。 正因如此，加上中国航运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地位，《海
商法》第四章采用“混合制度”的做法曾受到国际上的一些非议，认为在《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
《汉堡规则》的基础上，增加了另一个规则，即“中国规则”。 但是，“混合制度”是国内立法基于本国国情和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的需要，移植或借鉴海上货物运输国际条约的内容，促进这种国际化的务实做

法，进而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这使得《海商法》第四章采用的“混合制度”成为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３．《鹿特丹规则》对于《海商法》第四章中“混合制度”的优化

《海商法》施行已超过 ３０ 年，期间海上货物运输实践有了很大发展，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条约领域产生了

《鹿特丹规则》。 此外，在该法施行期间，海事司法实践表明第四章存在规则缺失、内容不完整等不足。 因

而，在《海商法》修改的过程中，需要对第四章“混合制度”的内容进行优化。 对此，关键是如何看待《鹿特丹

规则》，尤其是如何吸收或借鉴《鹿特丹规则》。
如前文所述，《鹿特丹规则》在《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基础上提高了承运人的责任，被认为

超出实际需要，而且存在调整内容的限定性和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这两方面的不足。 《鹿特丹规则》在今后几

年内生效并广泛实施的可能性很小，尤其是为国际上大多数航运发达国家和贸易发达国家所采纳的可能性

并不存在。① 此外，该规则关于单证托运人的规定，不符合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利益。 该规则第 １ 条“定义”
第 ９ 项将“单证托运人”定义为“托运人之外、同意在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中记名为‘托运人’的人”。
据此，该规则不再将《汉堡规则》第 １ 条第 ３ 项和《海商法》第 ４２ 条第 ３ 项托运人定义中的第二种托运人，即
实际托运人，也即采用 ＦＯＢ 或类似贸易术语情形的货物卖方（简称 ＦＯＢ 卖方）作为托运人。 依据该规则

第 ３３ 条“单证托运人享有托运人的权利并承担其义务”的规定，ＦＯＢ 卖方只有在成为单证托运人时，才能向

承运人和履约方主张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然而，第 ３５ 条“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的签发”中规定，单
证托运人从承运人获得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的权利，需以托运人同意为条件。 因此，虽然该规则中单证

托运人的规定比较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但不利于保护 ＦＯＢ 卖方的利益，而中国对外货物贸易中采用 ＦＯＢ
或类似贸易术语的情形约占 ７０％，保护 ＦＯＢ 卖方的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与此相似，前述《鹿特丹规

则》关于批量合同的规定，不符合中国大量中小型国际贸易企业的利益。 中国是航运大国和贸易大国，但还

不是航运强国和贸易强国，中国国际航运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尚且不能完全适应《鹿特丹规则》所

① 参见胡正良等：《〈海商法〉修改基本理论与主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２３２⁃２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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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水平，短期内中国实施该规则对于国家整体航运经济利益弊多利少。① 众多航运企业、外贸企业对该

规则持谨慎或观望甚至否定的态度。② 在该规则生效并且在其他航运大国和贸易大国参加该规则之前，中
国参加该规则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在对参加《鹿特丹规则》持谨慎态度的同时，在优化《海商法》第四章中“混合制度”的过程中，对
于借鉴或吸收该规则中合理和成熟的内容应当持积极的态度，就如同《海商法》制定时，第四章的规定借鉴

或吸收了很多《汉堡规则》中合理和成熟的内容。 这是在符合中国整体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完善中国海上货

物运输法律制度的需要。 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赋予中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制度国际先进性。 《鹿特丹规

则》出台后，借鉴或吸收该规则的内容以完善国内法，德国《商法典》的修改便是先例。 例如，该法第 ４９８ 条

“责任基础”没有将船长、船员或引航员等的航海过失和在火灾中的过失列为法定的承运人的免责事由，而
是将其作为约定免责事由规定在第 ５１２ 条“不同的约定”第 ２ 款。③

笔者认为，在《海商法》第四章修改时，对《鹿特丹规则》的借鉴或吸收宜包括如下内容。④ 一是适应当

今航运新业态发展中航运数字化的趋势，借鉴或吸收该规则第三章“电子运输记录”和第八章“运输单证和

电子运输记录”中有关电子运输记录的内容，遵循功能等同、不歧视和技术中立这三个电子商务法律的基本

原则，设立有关电子运输记录的规则。 二是结合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实践中，提单经常没有记载承运人名称，
进而给托运人之外的第三者提单持有人带来承运人识别困难的情形，借鉴该规则第 ３７ 条“承运人的识别”
的规定，增加承运人识别的规定。 设立此种规定，需以保护第三者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持有人的利益为

价值取向，注重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的文义性，兼顾合同相对性和民法中代理规则的应用。 三是借鉴该

规则第 １３ 条“具体义务”的规定，《海商法》第 ４８ 条承运人管货义务的规定修改后增加接收货物和交付货物

两个环节。 四是借鉴该规则第 １７ 条“赔偿责任基础”将承运人免责事由与货物灭失、损坏或迟延交付索赔举证

责任有机结合的做法，《海商法》第 ５１ 条的规定修改后明确货物索赔的举证责任。 五是借鉴该规则第 ２７ 条“托
运人应当交付备妥待运的货物”的规定，增加托运人和实际托运人按照约定提供货物的义务的规定。 六是借鉴

该规则第 ２９ 条“向承运人提供与货运有关的必要信息、指示和单证的义务”的规定，增加托运人和实际托运人

的此种义务。 七是借鉴该规则第 ４３ 条“接受交货的义务”、第 ４４ 条“确认收到的义务”和第 ４８ 条“货物仍未交

付”的规定，完善《海商法》第四章第五节“货物交付”的规定，明确各种情形中承运人应当向谁交付货物。 八是

借鉴第十章“控制方的权利”和第十一章“权利转让”的规定，设立货物控制权规则。

五、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海牙规则》是船货双方利益妥协的产物，以统一有关提单的

若干法律规则为宗旨，具有调整内容的限定性、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和规则内容的明确性的特点，其实施历史

性地实现了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并且对于当前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仍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第

二，运用《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对于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审视《汉堡规则》和
《鹿特丹规则》的结果表明，在航运发达国家仍然普遍认为《海牙－维斯比规则》采用的承运人责任规则是适

当的背景下，包含超出海上贸易实际需求的承运人责任规则的新国际条约难以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以及

《汉堡规则》存在法律规则的明确性方面的不足，《鹿特丹规则》存在调整内容的限定性和法律规范的强制性

这两方面的不足，是导致这两个规则未能发挥实现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的作用的重要原因。 第三，经济

全球化必将进一步推动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国际化，但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多样性将长期存在，并且海上货物

运输的国内法与国际条约有着互动的应然性和实然性。 第四，中国应当在正确认识海上货物运输国际条约

与国内法的关系、立法的共性和差异的基础上，在对参加《鹿特丹规则》持谨慎态度的同时，积极借鉴或吸收

该规则中合理和成熟的内容，在《海商法》修改时优化第四章采用的“混合制度”。

①
②
③

④

参见胡正良、於世成等：《〈鹿特丹规则〉影响与对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４８９ 页。
参见张文广：《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１９ 页。
参见马金星译：《德国 〈商法典·第五编 海商〉》，载刘艳红主编：《东南法学》 ２０１６ 年辑秋季卷，东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２１５⁃２４６ 页。
参见胡正良等：《〈海商法〉修改基本理论与主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２４１⁃２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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